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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R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预

计为 760,002,247股）扣除回购专户持有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4.5元（含

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广东宏大

深圳证券交易所

宏大爆破

董事会秘书

郑少娟

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222 号之三（C3栋）天盈
广场东塔56层

020-38092800
020-38092888
hdbp@hdbp.com

证券事务代表

郑少娟

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222 号之三（C3栋）
天盈广场东塔56层

020-38092800
020-38092888
hdbp@hdbp.com

股票代码 002683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以矿山工程服务、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与销售、防务装备为主要业务领域，为客户提供民用爆

破器材产品（含现场混装）、矿山基建剥离、矿井建设、整体爆破方案设计、爆破开采、矿物分装与运输

等垂直化系列服务，同时研发并销售导弹武器系统、精确制导弹药等防务装备产品。报告期内，公司

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一、矿服业务

（一）主要业务与经营模式

公司矿山工程服务主要采用工程施工总承包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采矿服务，部分施工领域采用

专业分包模式。公司矿服业务涵盖地质勘探、方案设计与优化、矿山建设、采矿、选矿、环境治理及矿

山整体运营管理等服务，同时提供包括混装炸药、新能源装备、矿业开发咨询、投融资方案设计与优化

等增值服务。2024年持续深耕露采、地采、混装“三大业务”，持续完善产业链，稳扎国内市场并积极开

拓国外市场。

图一 肇庆大排智能矿山项目

图二 南宁马脚山矿无人驾驶项目

图三 新疆三塘湖煤矿项目

图四 塞尔维亚瑞基塔铜金矿项目

（二）行业地位与竞争优、劣势

公司矿服板块经过多年稳定发展，目前矿服规模位列行业前茅。2024年度，公司矿服板块实现营

收108.11亿元，突破百亿。

公司在矿服领域深耕多年，持续打造差异化竞争能力。在特大型露天矿开采、深井施工、混装一

体化等业务方向上，公司积极发展现场混装业务，利用矿服民爆一体化优势，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服

务；公司秉承“大客户、大项目”战略，重点区域业务规模稳步提升，截至报告期末，在手订单逾300亿

元，新签订单稳中有增；公司坚持技术创新，率先打造全产业链智能矿山建设。此外，公司积极延伸产

业链，并购矿山设计院，提升选矿业务能力，为客户提供更具竞争力的矿山一体化服务解决方案。在

海外市场方面，公司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海外市场布局，积极发展海外矿服业务。随着公

司海外业务提升和国际化发展需要，公司国际化人才培养与储备、国际化合规体系建设方面也将面临

一系列挑战。

（三）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矿服业务多年坚持以技术为核心，为客户提供安全、优质服务；以市场占有率、营收规模、利

润、现金流等为核心考核指标，多年来业绩持续稳步增长。增长主要驱动因素有：一是紧跟产业政策，

积极发展现场混装业务，致力推行矿服民爆一体化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更安全、高效的服务，为客户

创造更多的价值。二是深耕“露采、地采、混装”三大核心业务领域，秉承“大项目、大客户”战略，聚焦

新疆、内蒙、西藏等富矿带重点区域，增强客户黏性，实现营收和资产质量双提升。三是紧跟国家政

策，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海外市场布局，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四是坚持技术导向，加大核心技术

研发投入。非煤矿山智能爆破项目于2024年3月入选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矿山领

域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名单”，同时获批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重点实验室。五是延伸产业链，创新业

务模式，实现地下混装、选矿、设计业务的突破。六是构建集团项目管控体系，既追求量的增长，也重

视质的提升，持续跟踪优化项目生产经营成本结构，探索降本增效举措，注意经营风险管控，有效保障

公司稳健经营发展。

二、民爆业务

（一）主要业务与经营模式

民爆器材生产与销售是公司传统业务之一，是公司矿服业务的上游环节，现金流好，毛利率较

高。民爆器材品种包括炸药和起爆器材两大类，其中炸药主要为固定线炸药和混装炸药，起爆器材主

要为电子雷管。民爆产品广泛应用于矿山开采、水利水电、交通建设、城市改造、地质勘探、爆炸加工

及国防建设等领域。

公司民爆业务覆盖民爆产品生产、销售、流通及使用环节，推动实现一体化服务模式。公司积极

调配产能，通过混装业务积极切入终端市场，增加终端客户黏性，发挥矿服民爆一体化优势，与矿服业

务板块协同。

图五 乳化炸药生产线

图六 电子雷管生产线

图七 装车机器人

（二）行业地位与竞争优、劣势

公司一直致力于通过产业链整合提升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了宜兴市阳生化工有限公

司及青岛盛世普天科技有限公司两家企业控股权，新增炸药产能8.2万吨，并于2025年2月完成对雪

峰科技控股权的收购，公司拥有炸药产能提升至69.75万吨，位列前列。公司并购雪峰科技后，将成为

新疆地区爆破服务规模和产能规模最大的主体，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有利于双方进一步发

挥产业协同效应，提升在新疆的市场地位，更好地把握新疆地区矿产资源大开发的机遇。

民爆物品中的工业炸药属于危险化学品，因此国家对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销售、运输、存储、使

用等均采取了严格的管制措施。另一方面，由于民爆物品的安全管理与运输成本较高，其大范围、远

距离经营能力受到了较大限制。因此，民爆行业的竞争一般限制在各自所在省份，市场区域化色彩浓

厚，且不同市场区域呈现不均衡发展格局。公司产能遍布于内蒙、新疆、甘肃、西藏、广东等全国重点

区域。近年，在西北地区民爆市场持续攀升的情况下，公司将部分炸药包装型产能置换为混装产能，

通过跨区域调配产能以满足不同区域需求，持续优化产能布局，提升市场竞争力，保障大型矿山项目

顺利落地。随着近年公司对民爆产业开展整合并购，公司在产能满足不同地区需求调配，以及产能规

模等方面极具优势。

另一方面，公司民爆国际化进程已加速，但与国际民爆头部企业对比，在销售渠道及技术方面仍

存在差距。对此，公司积极布局中亚、非洲区域民爆物品销售渠道，并加大吸引民爆优秀技术人才和

国际化人才加入。

（三）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民爆产品因其特性，安全要求高，具有牌照性和区域性特点，行业壁垒较高；且其为同质化产品，

目前全国总体产能整体过剩，但局部市场如西部地区存在结构性产能不足。民爆业务的提升需持续

进行技术创新，提升产品质量和加强成本管控，同时通过产业整合并购，提升产能规模。同时，积极开

发海外市场业务，创造新的业绩增长点。在此行业背景下，公司国内市场民爆业务实施双轮驱动战

略：一是构建精益化成本管控体系，建立成本控制模型，以及推进“车间化2.0”改革，持续优化“7S”管
理体系，以提升产品质量和加强成本管控。二是产业并购及优化产能布局。民爆市场呈现不均衡发

展格局，沿海地区产能释放有限，西部等富矿带省份产能不足，公司积极寻求优质民爆企业并购标的，

并持续优化产能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了宜兴市阳生化工有限公司 60%股权、青岛盛世普天科技有限公司 51%股

权，合计新增炸药产能8.2万吨，将其富余产能转移至新富矿带地区，进一步推动公司矿服业务发展，

提升业务规模。2025年2月份完成了雪峰科技21%股份收购，加速实现公司民爆战略。

此外，2025年1月，公司收购秘鲁EXSUR公司51%股权。秘鲁矿产资源储量丰富，矿业开采是秘

鲁的重要支柱产业，公司本次收购标志着公司正式进军秘鲁民爆市场，公司亦在当地承接矿服业务，

有利于促进公司在当地矿服民爆业务协同，加速民爆业务国际化布局。

三、防务装备业务

防务装备业务是公司的战略转型重点板块，公司以子公司宏大防务科技为平台，布局了国内及国

际军贸两大市场，产品包含传统弹药和智能武器装备。公司持续加大科研投入，自主研发了国内首

条、国际领先的某型产品全自动化生产线，均实现了关节机器人流水化生产，开创了传统弹药类武器

装备无人化高效生产的先例。公司持续加大对智能武器装备的研发投入，提升市场开拓能力，按照产

品序列化发展目标拓展产品系列，实现产品多样化。

报告期内，公司完善了现代化经营管理体系，通过推动建设科研与质量管理体系、供应链管理体

系、市场与服务体系、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系统治理和运营体系等五大体系，优化业务流程，完善管理

模式，提升管理效能。同时，公司防务产品生产能力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相关的生产设施建设已陆

续完成竣工验收；产品装备市场拓展稳中有进，进一步拓宽传统产品多元化研制路径；安全保密、产品

质量形势向好；积极参加产品展，增强产品国际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防务装备板块不断加大产品体系重点配套产业投资力度，坚持围绕产业实体，充

分发挥投资平台功能，聚焦产业配套、高端装备等领域发展。一是实现对江苏红光全资控股，全面进

军炸药领域，多点发力为公司产品体系配套能力建设赋能，有利于提升宏大防务科技未来财务和持续

经营能力。二是收购了广东省军工集团有限公司15%股权，对军工集团持股比例提升至55%，军工集

团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2025年3月，公司再收购了军工集团10%股权，对军工集团持股比例提升至

65%。军工集团作为广东省国资发展军工产业的主要平台，结合广东省优势产业和集团优势资源，有

利于壮大公司防务装备板块。三是设立参股子公司北京宏大天力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是为了围绕公

司弹药产业链开展相关配套系统研制业务，提升防务板块核心竞争力。

公司通过在国内、军贸在研和预研的新产品的实施落地，培育多个新的利润增长点，积极促进科

研开发的积极性与公司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坚持采用并购上下游企业的方式扩大公司的产品种

类及市场，为公司军品的发展拓展空间，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未来，这一板块将继续通过内部研发

及积极推动相关业务并购等方式增强防务装备板块的产值和盈利能力。

图八 智能武器装备产品

图九 黑索今产品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元

总资产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资

产

营业收入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净利润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收益率

2024年末

19,652,477,661.76
6,493,501,914.13

2024年

13,651,865,840.58
897,766,556.60

845,365,297.08

1,776,044,037.73

1.1815
1.1815
12.36%

2023年末

调整前
16,259,169,240.39
6,469,822,945.51

2023年

调整前
11,542,604,057.43
715,984,647.06

670,423,445.49

1,412,915,905.22

0.9553
0.9553
11.58%

调整后
16,262,168,939.22
6,469,824,751.50

调整后
11,607,964,045.71
715,985,193.06

670,423,445.49

1,411,047,002.66

0.9553
0.9553
11.58%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调整后

20.85%

0.37%
本年比上年

增减
调整后

17.61%

25.39%

26.09%

25.87%

23.68%
23.68%
0.78%

2022年末

调整前
15,332,884,237.17
5,932,955,409.36

2022年

调整前
10,168,841,399.72
560,774,582.96

499,122,125.41

890,905,649.76

0.7491
0.7491
9.73%

调整后
15,427,817,862.70
5,932,956,669.35

调整后
10,168,841,399.72
560,775,842.95

499,122,125.41

890,905,649.76

0.7491
0.7491
9.7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2,191,457,417.96
75,425,053.98

56,742,435.82

-424,930,950.04

第二季度
3,332,991,916.61
337,470,372.13

323,132,103.27

529,795,145.11

第三季度
3,747,337,381.72
236,959,236.23

229,681,546.13

87,342,601.29

第四季度
4,380,079,124.29
247,911,894.26

235,809,211.86

1,583,837,241.3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郑炳旭
郑明钗
王永庆

广东省伊佩克环保产业有
限公司

富国基金－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传统险－
富国基金国寿股份成长股
票传统可供出售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6,475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境外法人

27,178

持股比例

24.88%
5.89%
4.83%
4.60%
2.40%

1.30%

1.1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持股数量

189,099,200
44,758,400
36,725,118
34,978,400
18,205,673

9,883,088

9,033,49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0
33,568,800
36,725,118
26,233,800

0

0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13,106,530
0

24,820,000
0
0

0

0

富国基金－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分红险－
富国基金国寿股份成长股
票型组合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可供出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科技创新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厦门鑫祥景贸易发展有限

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其他

其他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广东省伊佩克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合并持
有公司股份207,304,8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28%，构成一致行动人。2、郑明钗与厦门
鑫祥景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43,190,537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68%。

无

1.04%

0.90%

0.85%

7,879,000

6,842,667

6,465,419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R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中 证500 交易型开
放 式 指 数 证
券投资基金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数量合计

2,418,064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32%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876,80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12%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数量合计

6,401,064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84%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00%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 2024年 2月 6日收到公司董事长、持股 5%以上股东郑炳旭先生《关于提议回购公司股

份的函》，于2024年2月22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普通股

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1亿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2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80元/股（含）。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

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6,386,7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4%，购买

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20.4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8.1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22,932,490.75元（不含交

易费用）。2、2024年5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公司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同意以2024年5月30日为暂缓授予日，向1名激励对象授予349,537股限制性股票，授予

价格因公司 2023年度权益分派调整为 14.83元/股。 公司已于 2024年 7月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

授予工作，上述股份已于 2024年 7月 15日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759,652,710股增加至 760,002,247
股。3、公司分别于2024年7月2日、2024年12月11日、2025年1月2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2024年

第六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2024年第九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以支付

现金的方式向新疆农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购买其所持有的雪峰科技21%股权事项。本次交

易完成后，雪峰科技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已于2025年2月25日完成标的资产过户。

4、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产能提升至58万吨，位列前列。主要变动如下：（1）2024年2月，工信部批

复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宏大民爆关于粤东两厂撤点并线申请并给予4,000吨/年现场混装产能支持。

（2）2024年4月，公司下属子公司宏大民爆收购了宜兴市阳生化工有限公司60%的股权，新增炸药产

能3.5万吨。（3）公司合并宜兴市阳生化工有限公司两条炸药生产线获得工信部奖励2,000吨炸药产能

奖励。（4）2024年9月，公司下属子公司宏大工程收购了青岛盛世普天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新增

炸药产能4.5万吨。公司于2025年2月完成对雪峰科技的收购工作，产能提升至69.7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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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1392号），核准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宏大”或“公司”）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12,116,912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

次发行数量。

公司于2020年10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3,037,080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41.07元/股），

截至2020年10月9日止，公司收到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等17名特定投资者缴纳的非公开发行股

票款共计人民币 1,767,532,875.6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增值税）人民币 24,072,205.86元后，公司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43,460,669.74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43,037,080.00元，新增资

本公积人民币1,700,423,589.74元,各投资者全部以货币资金投资。

截至2020年10月9日，本次非公开募集货币资金已全部到达公司并计入账户，业经中审众环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众环验字（2020）050025号”《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期末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加：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减：支付的发行费用
直接投入承诺投资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金额
1,767,532,875.60
131,293,616.12
24,072,205.86

1,079,249,468.45
273,959,790.30
521,545,027.11

备注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制定了《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1、2020年11月6日，公司分别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东路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科技园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部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东路支行所开设的两个募集资

金专户内的募集资金已按照计划使用完毕，该募集资金账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已于 2021年 10月 19
日办理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东路支行两个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同时公司与保荐

机构、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东路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2、2020年12月19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赤岗支行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就开设的专户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3、2020年12月9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观音山支行、福建省新华都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4、2020年12月9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铁银支行、湖南涟邵建设工程（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5、2020年12月9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铁银支行、宏大爆破工程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6、2021年12月3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7、2021年12月3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流花支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签订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宏大爆破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新华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涟邵建设工程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严格履行《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上述监管协议均得到了切

实有效的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在银行专户的存款金额为 521,545,027.11元，募集资金具体存

放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户名

广东宏大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宏大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宏大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宏大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宏大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宏大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宏大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宏大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新华都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

宏大爆破工程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涟邵建设工
程（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开户银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
东路支行（9550880019713200527）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
东路支行（9550880019713200437）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

园支行（811090101260121697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营业部（12090607111010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赤岗支行(4405014319010000151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

支行（66527513505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

支行（676979397776）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4404250104001763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 门 分 行

（3605007880178866268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铁 银 支 行

（4305011088250000012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铁 银 支 行

（43050110882500000125）
合计

活期

0.00

0.00

50,404,455.22

10,032.62

8,860,460.43

133,265,471.68

0.00

10,628.03

7,235,989.83

20,933,865.41

824,123.89

221,545,027.11

保本型银行理财
余额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00,000,000.00

0.00

0.00

0.00

0.00

300,000,000.00

存款余额

0.00

0.00

50,404,455.22

10,032.62

8,860,460.43

133,265,471.68

300,000,000.00

10,628.03

7,235,989.83

20,933,865.41

824,123.89

521,545,027.11

备
注

已
销
户

已
销
户

（三）募集资金余额账户形成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账户形成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加：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减：支付的发行费用
直接投入承诺投资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金额
1,767,532,875.60
131,293,616.12
24,072,205.86

1,079,249,468.45
273,959,790.30
521,545,027.11

备注

三、2024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

根据《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第一次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主要投向于矿山工程机械设备购

置项目，主要由宏大爆破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新华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涟邵建设工

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个子公司实施。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三个子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购

买工程机械设备款共计 107,924.95万元，其中 2020年度使用募集资金购买工程机械设备款共计 9,
363.12万元、2021年度使用募集资金购买工程机械设备款共计19,558.97万元、2022年度使用募集资

金购买工程机械设备款共计 20,010.01万元、2023年度使用募集资金购买工程机械设备款共计 15,
500.13万元、2024年度使用募集资金购买工程机械设备款共计43,492.72万元。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176,753.29
0.00
0.00
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3,492.72

135,320.93

承诺投资项目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向

施工设备技术
改造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
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否

否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147,139.39
29,613.90
176,753.29
176,753.29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1)

147,139.39
29,613.90
176,753.29
176,753.29

受行业宏观因素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导致募投项目投入进度较原计划有所放缓。2022年3月24日，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2年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的议案》，同意将矿山工
程机械设备购置项目的建设期由3年调整为5年，即至2025年使用完毕，原募投项

目的用途不变。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为提高资金利用率，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0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
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中的9,363.12万元置换已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已履行相
关审批及审计程序，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置换行为没有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不存在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

不适用

公司于2020年11月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九次会议、2020年11月24
日召开了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2亿元进行现金管
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一年。2020年12月28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合
作协议，使用募集资金11.83亿元进行现金理财，现该笔理财产品已到期。

公司于2021年12月3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拟继续使用不超过 12亿元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本次使

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2021年12月9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流花支行，签订了业务协
议，使用募集资金 6亿元进行定期存单管理，产品期限为 2021年 12月 9日至 2022
年6月9日；2021年12月10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
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 4亿元进行协定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 2021年 12
月10日至2022年6月10日；2021年12月29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1.5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
为2021年12月30日至2022年4月6日；2022年4月8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1.2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
产品期限为2022年4月11日至2022年7月12日；2022年6月9日，公司与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6亿元进行结构性存
款管理，产品期限为2022年6月10日至2022年12月2日；2022年6月10日，公司与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4亿元进行
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2022年6月13日至2022年12月2日。上述理财产品

均已到期。
公司于2023年1月1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2023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拟继续使用不超过 10亿元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有效期

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2023年1月19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赤岗支行，签订了业务协
议，使用募集资金9亿元进行人民币综合服务业务，产品期限为2023年1月19日至2023年7月19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3年1月19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 1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
产品期限为2023年1月20日至2023年4月24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3年12月8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在该银行
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的账户余额办理区域差异化产品存款业务，产期期限为2023

年12月10日至2024年4月10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
公司于2024 年3月28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拟继续使用不超过8亿元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有效期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2024年5月11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
使用募集资金3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2024年5月13日至2024年5月31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5月11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 3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
限为2024年5月13日至2024年6月17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5月31日，公
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3亿元
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2024年6月3日至2024年6月28日，该理财产品
已到期；2024年6月17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
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3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2024年6月18日至2024年7月26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6月26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 1亿元进行定期存款管理，
产品期限为 2024年 6月 26日至 2024年 7月 26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 6月28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
金3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7月31日，该
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 7月 26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
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5,000万元进行定期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2024
年7月26日至2024年8月26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8月2日，公司与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1亿元进行结构
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 2024年 8月 5日至 2024年 9月 9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8月2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
用募集资金 3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 2024年 8月 5日至 2024年 11
月5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8月2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
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1.5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2024年8月5日至2024年11月5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9月6日，公司与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5,000万元
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2024年9月7日至2024年9月19日，该理财产品
已到期；2024年9月12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
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1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2024年9月13日至2024年 10月 9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 10月 12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5,000万元进行结构性存
款管理，产品期限为 2024年 10月 12日至 2024年 10月 24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11月8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
使用募集资金 3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 2024年 11月 11日至 2025
年3月17日，该理财产品尚未到期；2024年11月12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 1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
品期限为2024年11月13日至2024年12月12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12月13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
金 1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 2024年 12月 16日至 2024年 12月 30

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现金管理收益23,193,304.16元。报告期期末，公司的现金管理

余额为300,000,000.00元

不适用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剩余募集资金 521,545,027.11元，其中 221,545,027.11
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活期）、其中300,000,000.00元用于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

财产品。
不适用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43,492.72
0.00
43,492.72
43,492.7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107,924.95
27,395.98

135,320.93
135,320.93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3)＝(2)/(1)

73.35
92.51
76.56
76.56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

—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29,794.50

29,794.50
29,794.50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是

—

—

—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变化

否

否

—

—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未发生变更。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为不影响项目建设进度，本公司已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投资项

目，截至 2020年 10月 23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合计 9,363.12万元。

具体投入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矿山工程机械设备购置项目
合计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9,363.12
9,363.12

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9,363.12
9,363.12

2020年11月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置换金额为93,631,200.00元。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截止2020年10
月23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关于广东宏大爆破股

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众环专字（2020）050190号）。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上述募集资金置换行为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2020年11月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九次会议、2020年11月24日召开了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有

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2020年12月28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合作协议，使用

募集资金11.83亿元进行现金理财，现该笔理财产品已到期。

公司于2021年12月3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拟继续使用不超过12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2021年12月9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流花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

资金6亿元进行定期存单管理，产品期限为2021年12月9日至2022年6月9日；2021年12月10日，公

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4亿元进行协定存款

管理，产品期限为2021年12月10日至2022年6月10日；2021年12月29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 1.5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 2021
年12月30日至2022年4月6日；2022年4月8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

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1.2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2022年4月11日至2022年7月

12日；2022年6月9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

6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2022年6月10日至2022年12月2日；2022年6月10日，公司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 4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

理，产品期限为2022年6月13日至2022年12月2日。上述理财产品均已到期。

公司于2023年1月1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2023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拟继续使用不超过10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2023年1月19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赤岗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

资金9亿元进行人民币综合服务业务，产品期限为2023年1月19日至2023年7月19日，该理财产品

已到期；2023年1月19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

金1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2023年1月20日至2023年4月24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

2023年12月8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在该银行开立

的募集资金专户的账户余额办理区域差异化产品存款业务，产期期限为2023年12月10日至2024年4
月10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

公司于2024 年3月28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拟继续使用不超过8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2024年5月11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

3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 2024年 5月 13日至 2024年 5月 31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

2024年5月11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3亿

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2024年5月13日至2024年6月17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

5月31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3亿元进行结

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2024年6月3日至2024年6月28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6月17日，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3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

管理，产品期限为2024年6月18日至2024年7月26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6月26日，公司与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1亿元进行定期存款管理，

产品期限为2024年6月26日至2024年7月26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6月28日，公司与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3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

限为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7月31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7月26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5,000万元进行定期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

2024年7月26日至2024年8月26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8月2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1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2024年8
月5日至2024年9月9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8月2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

珠支行，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 3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 2024年 8月 5日至

2024年11月5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8月2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

签订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1.5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2024年8月5日至2024年

11月5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9月6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签订

了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 5,000万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 2024年 9月 7日至 2024年 9
月19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9月12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

业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 1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 2024年 9月 13日至 2024年 10月 9
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10月12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签订了业

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5,000万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2024年10月12日至2024年10月

24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11月8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

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 3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 2024年 11月 11日至 2025年 3月 17
日，该理财产品尚未到期；2024年11月12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

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 1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 2024年 11月 13日至 2024年 12月 12
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2024年12月13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签订了业务

协议，使用募集资金1亿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管理，产品期限为2024年12月16日至2024年12月30日，

该理财产品已到期。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现金管理收益23,193,304.16元。报告期期末，公司的现金管理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产品名称

结构性存款

合计

产品类型

保本型

/

投资份额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签约方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海珠支行
/

期限

2024-11-1至2025-3-17
/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剩余募集资金521,545,027.11元，其中221,545,027.11元存放于募集

资金专户（活期）、其中300,000,000.00元用于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

披露不存在重大违规情形。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7日


